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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济宁金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乡县安驰物
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徐工物流有限
公司泉山分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
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3630号 徐州晟脉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孔莉与被告徐州晟
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4：30(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8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3686号 江苏东韵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州美灿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与被告江苏东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的第3日下午14：30(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1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1541号 闫聪：本院受理原告张
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苏0311民初115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至本院十四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1544号 徐州市奎山新源门窗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勉胜诉你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苏0311
民初115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
本院十四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3812号 杨盛：本院受理原告韩
雨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苏0311民初13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至本院十四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2068号 周晨：本院受理原告于
宗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311民初12068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
诉须知、案件受理费催缴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2173号 芦春亚：本院受理原告
祖庆元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311民初12173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上诉须知、案件受理费催缴通知，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8665号 刘平平、张成亮：本院受
理徐州零之点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苏0311民初866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催缴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1398号 丁瑞：本院受理原告
朱启亮诉你与丁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311民初
11398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郑小胜：本院受理周建华诉你、徐州市建宏置业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苏0311民初8157号民事判决书、诉讼
费催缴通知单、上诉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至本院第十八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催缴通知单、上诉须知等，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13720号 谢苏辉：本院受理高
郁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3)苏0311民初4802号 淮北市新中原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淮北市新中原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任嵬、任明英：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蒋梦成：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蒋梦成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川1322民初4579号民事
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蒋梦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四川营
山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卡 号 为
6250972110125980的信用卡透支本金14916元、费
用5440.30元和利息(利息计算方式：2023年4月2日
之前的利息为2256.30元;2023年4月3日之后的利息
为从2023年4月3日起，以本金14916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成渝
金融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黄新春：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黄新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依法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川1322民
初4972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确认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黄新春于2021年10月25日、2021年12月15
日、2022年3月19日、2022年6月20日签订的四份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
借款于2023年12月8日到期;二、被告黄新春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8828 .30
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2023年12月21日之
前的利息为5868.65元;2023年12月22日之后的利
息，以实际下欠借款为基数，从2023年12月22日
起按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借款合同》约定
的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成
渝金融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河北金罗娜服饰有限公司、孙献峰：本院受理原
告长园和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金罗
娜服饰有限公司、孙献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苏0831民初261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结果：
1、被告河北金罗娜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长园和鹰智
能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
约金（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9月9日起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2、被告
孙献峰对被告河北金罗娜服饰有限公司的上述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374 2
元，保全费138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5722元，由
被告河北金罗娜服饰有限公司、孙献峰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结
案提示函，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廖高原、廖元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蒙亿电气有
限公司诉你们与刘汉炉、廖海燕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382民初8598号民事上诉
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
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徐东南：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兴龙夕钢片厂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382民初8616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关贵：本院受理原告张勋伟诉你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382民初92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广东金南方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司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23)浙0382民初
9334号之二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刘立友、吉林大运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长
春鑫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立友、吉林大
运物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395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吉林大运物流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支付原告长春鑫越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维修费18，500.00元及利息

（以1850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长春鑫越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维益德（大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吉林省利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维益德（大
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40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维益德（大
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
付原告吉林省利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货款本金
91，524.10元及利息（以91，524.10元为基数，自2019
年3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
2023年6月1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
吉林省利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竹田盛安金属制品（大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吉林省利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众公
司）与被告竹田盛安金属制品（大连）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吉0192民初40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竹田盛安金属制品（大连）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吉林省利众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货款本金132，938.70元及利息（以132，
938.70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3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吉林省利众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王勇：本院受理江苏盘古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苏1183民初87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彭丹军：本院受理孙振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281民

初1261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季仲玉：本院受理杨建洪、杨建伟、杨建华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 )苏0281民初15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杨维维：本院受理张应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泡沫块买

卖合同的货款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8：3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高华林：本院受理金学春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黔2322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浦北县雄泉木业有限公司、劳王海、邝春耀、劳王

泉、陈婉燕：本院受理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4年2月22

日15时3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2023)桂0703执异78号 山西慧硕煤炭销售有限公

司、郭凯生：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广西博盛新能

源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山西慧硕煤炭销售有限公

司、第三人郭凯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

人广西博盛新能源有限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因你

们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执行裁定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逾期

本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杨明：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西充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川1302民初70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明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

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充支公

司给付垫付赔偿款665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

式：以6650元为基数，从2020年11月5日起，按照

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50元，由杨明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向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李威霖申请宣告董春艳失踪一

案，申请人李威霖与董春艳系母子关系。经查，董

春艳，女，1973年4月11日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吉

林市昌邑区新邑街35-3-40，公民身份证号码：
22022119730411090X。李威霖报警称其母亲董春艳

于2009年4月在吉林市昌邑区矿建住宅的住所离

家出走，至今音讯全无，现董春艳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布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董春艳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依法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王英杰申请宣告王玉琛失踪一

案，申请人王英杰与王玉琛系母子关系。经查，王

玉琛，女，1937年9月13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吉

林市昌邑区东局子派出所十七委一组欣昌小区
4 6 - 1 - 8 号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204193709132723。王英杰报警称其母亲王玉

琛于2002年6月24日在吉林市昌邑区钢管厂宅
46号楼1单元3楼中门的家中走失，至今音讯全

无，现王玉琛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布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玉琛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依法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杨知玉：本院受理谭达英与你离婚一案(2023)黔2324

民初112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滕安庆、贵州金贵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赵晓东

诉被告黔西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第三人你们不

履行法定职责一案(2023)黔2324行初124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院领取起诉

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防范司法干预“三个

规定告知书”、开庭传票，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2024年3月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王旭升：陈志勇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本院依

法判决你承担还款付息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辽0115民初37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翟德江：张春云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本院依法

判决你和张春云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辽0115民初57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韩银亮：本院受理刘春晓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115民初
128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包广伍：本院受理南京漫漫建筑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苏0115民初1570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临沂通至物流有限公司：你单位职工贾景明，2020

年6月23日在工作过程中受伤，经郯城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因你单位未依法为该

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

你单位应当支付该职工工伤保险待遇。2023年
12月1日，贾景明向郯城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提

出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我中心制作了

《依法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告知书》，通过直

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处送达未果，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先行支付工伤待遇告知

书，要求你单位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对该工伤职工按照规定标准依法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如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按时足额支

付的，我中心在按照规定先行支付后，将按照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位追

偿。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郯城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盐城市伟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现有农民工向

我局投诉你单位在东台市中南熙悦佳园项目拖

欠工资，我局于2023年12月13日向你单位邮寄

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东人社

察令字〔2023〕第90号)，未能送达。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该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你单位

在收到本指令书起1个工作日内支付工资冯龙

根13800元、周养存7050元，并将改正情况以书

面形式报我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如皋绿源景盛工程有限公司：因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单位送达未果，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人

社察令字〔2023〕第94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

指令书》。责令你单位在接到本限期改正指令书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王荣春等3人2022年3月至4

月期间从事绿化工作工资6450元。拒不履行本指

令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台市港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因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未果，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

人社察令字〔2023〕第93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

正指令书》。责令你单位在接到本限期改正指令书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李华林2021年10月至11月

期间从事铆工工资20000元。拒不履行本指令的，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廖兵：本院受理原告雅安市雨城区老高建材经

营部诉中鸿国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朱

永高、胡建勇、王建英、廖兵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3)川1802

民初24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中鸿国

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工程款284765.5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28元，公告费1310元，

合计7738元。此款由中鸿国际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负担。费用中的7438元已由原告预交，中鸿国

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案执行时将此款一并

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四川省雅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海南森屿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

人王贻、洪融融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现已作出裁

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海南省琼海市爱华东路就业和社会

保 障 服 务 中 心 3 楼 3 0 4 室 ，联 系 电 话：0 8 9 8 -

62930563)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琼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山西铸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3)并仲裁

字第0327号，申请人山西鑫森源能源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山西铸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3)并

仲裁字第0327号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董铁留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三劳人仲裁字〔2023〕第1096号裁决

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

务中心10楼)，逾期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非

终局裁决。你公司如不服本仲裁裁决，可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起诉，仲裁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一

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

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